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6年4月14日
府行救字第1060077838號
訴願人：黃００       地址：南投縣埔里鎮同聲里００路００號
                          （目前法務部南投看守所拘押中）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警察局
訴願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5年12月22日投警刑一字第1050054416號函所為之處分，提起訴願乙案，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緣原處分機關埔里分局於105年10月12日上午7時30分許，持法院核發搜索票，在南投縣埔里鎮珠生路78巷38號訴願人之居處執行搜索，當場查獲並扣得第三級毒品愷他命2包(毛重53.5公克)、一粒眠69顆、毒咖啡包88包（毛重1,357.5公克）電子磅秤2台、分裝袋1包、研磨機1台、封口機1台、行動電話0903159474號1支、塑膠刮卡1張及現金新台幣6100元等扣案證物，復經原處分機關採集其尿液檢體送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檢驗科藥物檢測中心檢驗，其結果雖呈陰性反應，然有關訴願人所持有第三級毒品及施用器具部分，經原處分機關另案移送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另有關訴願人無正當理由持有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及施用器具部分，原處分機關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之1第2項規定，以105年12月22日投警刑一字第1050054416號處分書，裁處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於105年12月26日送達，訴願人不服，於106年1月16日向本府提出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規定：「本條例所稱毒品，指具有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之麻醉藥品與其製品及影響精神物質與其製品。毒品依其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分為四級，其品項如下：…三、第三級西可巴比妥、異戊巴比妥、納洛芬及其相類製品…」、同法第11條第5項規定：「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同法第11-1條規定：「第三級、第四級毒品及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無正當理由，不得擅自持有。無正當理由持有或施用第三級或第四級毒品者，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萬元以下罰鍰，並應限期令其接受4小時以上8小時以下之毒品危害講習。」、毒品危害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講習辦法第5條規定：「無正當理由持有或施用第三級毒品者，處新臺幣2萬元以上新臺幣5萬元以下罰鍰，並接受6小時以上8小時以下之毒品危害講習。無正當理由持有或施用第四級毒品者，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新臺幣5萬元以下罰鍰，並接受4小時以上6小時以下之毒品危害講習。」、同辦法第9條規定：「應受講習人於接獲毒品危害講習通知後，應按指定日期攜帶講習通知單、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前往講習場所報到參加講習。其因病、服刑、受保安處分、動員機關之召集或徵集或其他正當理由，無法參加講習時，應於接獲講習通知後，由其本人或家屬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或其影本，向辦理講習機關（構）申請延期講習。應受講習人無正當理由不參加毒品危害講習者，依行政執行法規定處以怠金。」、行政罰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其他種類行政罰，指下列裁罰性之不利處分：…四、警告性處分：警告、告誡、記點、記次、講習、輔導教育或其他相類似之處分。」、同法第26條規定：「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但其行為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亦得裁處之。」分別定有明文。
2、 再按法務部98年12月16日法檢字第0980805434號函：「按行政罰法第26條規定觀之，行政罰與刑罰同屬對不法行為之制裁，因此，對於持有第3級、第4級毒品之行為人，除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規定處以罰鍰外，且為維護公共秩序並教育該行為人毒品所造成的危害的嚴重性，仍應命該行為人參加毒品危害之講習…（一）按行政罰法第26條規定：「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但其行為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亦得裁處之」，是行政罰與刑罰同屬對不法行為之制裁，其性質僅具量之差異而非質之區分，即本質上僅屬非難程度不同之處罰，惟依上述條文但書規定，除罰鍰以外之其他種類行政罰，因兼具維護公共秩序之作用，為達行政目的，縱使有刑事處罰，仍得併予裁處之。」函釋在案。
3、 訴願人於105年10月12日7時許在南投縣埔里鎮珠生路78巷38號，經原處分機關當場查獲持有第三級毒品愷他命2包(毛重53.5公克)、一粒眠69顆及毒咖啡包88包（毛重1,357.5公克）等，有本府警察局埔里分局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裁罰卷宗、調查筆錄、台灣南投地方法院搜索票、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勘察採證同意書、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尿液檢驗報告及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附卷可稽，訴願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事實足堪確認，是原處分機關以105年12月22日投警刑一字第1050054416號函予以處分，自屬有據。
4、 本件訴願理由略以：本件訴願理由略謂：訴願人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犯行經報請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後，業由檢察官以105年度偵字第4240、4288號起訴書提起公訴，既因同一事實受刑事追訴處罰，應無再接受毒品危害講習之必要，遂訴請撤銷處分等等語，資為爭議。
5、 惟查行政罰法第26條規定：「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但其行為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亦得裁處之。」訴願人主張既因同一事實受刑事追訴處罰，應無再接受毒品危害講習之必要，顯然誤解行政罰法第26條之規定，毒品危害講習屬行政罰法第26條第1項但書其他種類之行政罰，因兼具維護公共秩序之作用，為達行政目的，縱使有刑事處罰，仍得併予裁處之，並無違反一行為不二罰之原則，揆諸首揭規定及函釋意旨，原處分洵無違誤，應予維持。另訴願人現因服刑中無法於原處分所定期日到案接受講習，依前揭毒品危害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講習辦法第9條第1項規定，應於接獲講習通知後，由其本人或家屬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或其影本，向辦理講習機關（構）申請延期講習，併予敘明。
6、 基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陳 益 軒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石 尊 仁

委員 柯 俊 良

中華民國106年4月14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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